新北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刘婷优秀教师培育室规章制度
1. 管理制度
（1）准时参加培育室的各项活动，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缺席。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培育室的各项任务和工作。
（2）涵育良好团队协作精神，积极分享知识和经验，相互协商和包容，形成和谐的学习氛围。
2. 目标制度
（1）每位培育室成员每学年至少集中学习48学时，并参与至少一次区级及以上公开课或教师培训讲座。
（2）每位培育室成员每年至少阅读一本教育教学理论书籍或心理咨询书籍，并在培育室的读书沙龙中与其他成员交流心得。
（3）按照项目研究要求，及时撰写高质量的论文、教育随笔、教育故事、教学反思、课例等研究成果。每位成员每年至少撰写两篇研究论文，其中至少一篇获得奖项或发表在学术期刊上。
（4）领衔人每年至少开设一次区级及以上的公开课或教师培训讲座，并指导每位培育室成员承担一次校际及以上的公开教学或专题发言。同时，将研究成果及时上传至培育室网站供全体成员参考。
（5）每学年，每位培育室成员应对自身发展情况进行自评，并由领衔人进行评价和考核意见。
3. 考核制度
（1）根据新北区优秀教师培育室管理规则，领衔人将对培育室成员进行每年一次的考核和三年的总考核。考核主要涵盖过程性评价和成果性评价两个方面。过程性评价包括研究计划、微型课题、教学案例及反思、公开课（研究课）、读书笔记、微课、学期研究总结等；成果性评价则关注论文发表、评优课或基本功竞赛获奖、综合性荣誉、考核优秀、五级梯队提升、职称晋升等。
（2）考评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对获优秀等级的成员给予表彰，鼓励其持续发展和创新。未通过年度考核的成员需按相关要求进行调整，同时吸纳符合条件且有发展潜力的新成员进入培育室。若成员中途退出培育室，需事先提出申请并经领衔人报请区教师发展中心批准，确保团队的稳定性和发展性。

